
 

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實習輔導學分費退費申請表 

受領人簽章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戶籍住址 
□□□-□□      市      鄉鎮      里    鄰     路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

              縣      市區      村          街                     樓之 

系所班級別  聯絡電話  

受領事由 

原申請（  ）學年度上（下）

學期新制實習因故辦理撤銷

（終止）實習,申請退費 

本人郵局或銀行帳號(銀行每筆需扣手續費 30元,台銀除外) 

○ 郵局，局號□□□□□□□帳號□□□□□□□ 

或 

○銀行，名稱        銀行        分行 

分支單位代碼□□□□□□□<必為 7碼> 

  帳號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編號 

 

 

請款金額(總額)：   佰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。＄__________ 
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◎ 依本校「教育實習輔導費繳費與退費原則」辦理退費 

  （如下列退費標準，並檢附撤銷（終止）實習申請書及繳費收據） 

   □ 實習前已辦理撤銷實習或參加實習之學生，於實習前因教師送交學期成績未完成， 

      致報到後有未符合實習資格終止實習者，退全額學分費。 

□ 報到後實習未逾三分之一，終止實習者（依實習月份計）退三分之二學分費。 

□ 報到後實習逾三分之一，未逾三分之二終止者（依實習月份計）退三分之一學分費。 

□ 報到後，實習逾三分之二終止實習者（依實習月份計），不予退還。 

身分證影本正反面影本粘貼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退款之撥款存摺影本粘貼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